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德宏州财政局关于会计人员继续教育工作

相关事项的公告

广大会计人员：

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修改<中华人民共和

国会计法>等十一部法律的决定》，已于 2017 年 11 月 4 日，

由中华人民共和国第十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

第三十次会议通过，以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令第八十一号公

布，并自 2017 年 11 月 5 日起施行。新《会计法》删除了关

于从事会计工作的人员必须取得会计从业资格证书等规定，

对会计人员应当具备从事会计工作所需要的专业能力并遵

守职业道德、违法会计人员五年内不得从事会计工作或者不

得再从事会计工作等作出了规定。

2018 年 5 月 19 日，财政部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出

台了《会计专业技术人员继续教育规定》，我省的会计人员

继续教育规定正在研究中。在我省新政策管理办法尚未出台

前，是否完成继续教育学时，不影响会计人员以后的继续教

育事项登记。

2018 年的会计人员继续教育工作，我局将根据省财政厅

新的《会计人员继续教育规定》、《云南省会计人员继续教

育实施办法》执行，届时按新办法和正式文件通知下发，任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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何社会培训机构假借财政部门名义作出继续教育培训的各

种承诺，均与州财政局无关。敬请广大会计人员认真甄别，

以免给自己造成不必要的损失。

特此公告

德宏州财政局

2018 年 6 月 6 日


